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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 
 

1.本冊子撮要地解釋《中國內地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對所得

避免雙重徵稅的安排》 (以下簡稱《安排》) 有關個人居

民的事宜。如想獲得更詳盡資料，請參考《香港稅務條例釋

義及執行指引第32號》。本冊子並無法律約束力，亦不會

影響任何人士向稅務局局長，稅務上訴委員會或法院提出反

對或上訴的權利。 

 

2.本安排在香港適用於1998年4月1日或以後開始的課稅年度中

取得的收入﹔而在內地適用於1998年7月1日或以後取得的

所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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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誰是「個人居民」? 
 
 香港居民是指在香港負有納稅義務並符合以下情況的個人: 

 (1)  年滿18歲或未滿18歲而父母雙亡﹔及 

(2)  屬永久性居民或臨時居民。 

 在定義方面，永久性居民是指通常居住於香港的個人。臨

時居民則指個人在作出申索的課稅年度內，在香港一次或

多次逗留期間總共超過180天，或在兩個連續的課稅年度

內(其中一個是申索的課稅年度)，在香港一次或多次逗留

期間總共超過300天。一般而言，若個人在香港保留一永

久性住所，為其本人或家人生活的地方，他會被視為「通

常居住」在香港。 

 

2 甚麼是「個人勞務」? 
 
 根據《安排》第三條規定，「個人勞務」大致可分為兩大

類﹕ 

  (1) 獨立個人勞務， 

  (2) 非獨立個人勞務。 

 

3 甚麼是「獨立個人勞務」? 
 
 獨立個人勞務是指﹕ 

 (1) 自由職業者 獨立地從事的專業和服務性活動，例如

在科學、文化、藝術、教育或教學方面；以及從事醫

師、律師、工程師、建築師和會計師等專業活動。 

 (2) 「獨立個人勞務」並不包括以僱員身分提供的專業服

務。 

 

4 甚麼是「非獨立個人勞務」? 
 
 非獨立個人勞務是指有固定僱主的個人所從事的受僱活

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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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香港居民在內地和香港進行專業性勞務而得到的收入，是

否需要繳香港利得稅或內地個人所得稅 ? 

 

 根據《稅務條例》(第112章)，任何人在香港經營行業、

專業或業務，而來源於香港的收入，都要在香港繳交利得

稅。 

 

 根據《安排》，如果一個香港居民﹕ 

 

 (1) 在內地有經常使用的固定基地以從事活動﹔或 

 (2) 在某一曆年內在內地停留連續或累計超過183天﹔ 

 

他來源於內地的收入，便要在內地繳交個人所得稅。同樣

地，內地居民在香港提供勞務之所得，亦會受到同等的稅

務待遇。 

 

6 怎樣計算連續或累計停留的時間 ? 

 

 內地和香港在計算停留的時間，是按某一曆年內﹝即每年

1月1日至12月31日﹞實際停留的天數。 

 

7 內地居民在香港提供專業性勞務取得的收入應如何評利得

稅 ? 

 

 若果內地居民在香港提供專業性勞務及在香港停留連續或

累計超過183天，該收入會按課稅年度評利得稅。例如在

199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曆年內，某內地居民在香港從1
月1日至7月31日連續或累計停留超過183天，他在1999年
1月1日至3月31日期間的收入是會在1998/1999課稅年度

評稅﹔而在1999年4月1日至7月31日期間的收入則會在

1999/2000課稅年度評稅。 

 

 如果他在某一課稅年度另有結帳日期，則會採用至該結帳

日期為止的一年作為該課稅年度的評稅基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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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內地居民在香港工作所取得的受僱工資、薪金，是否需要

繳納薪俸稅 ? 在甚麼情況下可以免繳薪俸稅 ? 

 

 內地居民在香港工作期間所取得的受僱工資、薪金，都需

要繳交薪俸稅；但如果符合下列三個條件，該人士在香港

的收入可豁免繳納薪俸稅： 

 (1)  在該曆年中在香港連續或累計停留不超過183天﹔  

 (2)  該項報酬並非由香港僱主或其代表支付﹔ 

 (3)  該項報酬不是由僱主設在香港的常設機構或固定基

地負擔。 

 

9 香港居民被香港僱主派往內地工作超過183天，是否需要

在香港繳交薪俸稅及在內地繳交個人所得稅 ? 

 

 由於該香港居民是在香港受僱的，因此他全部來自該受僱

職位的入息，都要繳納薪俸稅。在內地方面，因為他停留

已超過183天，他在內地提供服務所獲得的收入，亦需要

在內地繳交個人所得稅。(請參閱第十四至十八題有關稅

收抵免方面的資料。) 

 

10 董事費如何徵稅 ? 

 

 香港居民在內地公司收取董事費要在內地徵稅﹔同樣地，

內地居民在香港公司收取董事費亦要在香港徵稅。 

 

11 藝術家和運動員的收入，如何徵稅 ? 

 

 藝術家和運動員的收入有特別的規定﹔他們的收入全部都在

活動進行的一方徵稅。香港的藝術家或運動員從內地活動所

得的所有收入(包括透過經理人公司所得的收入)，都要繳交

個人所得稅﹔同樣地，內地藝術家或運動員在香港進行表演

活動的收入，也需要在香港繳交利得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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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從建築工地、建築、裝配或安裝工程所得的收入，如何徵

稅? 

 

 如內地居民在香港進行建築工地、建築、裝配或安裝工

程、或其他有關的監督管理活動，而在香港連續作業超過

六個月以上，他便會被視為在香港設有常設機構，所獲得

的利潤需要繳交利得稅。如果該工程在香港持續作業不超

過六個月，則所獲利潤不須在香港徵稅。同樣地，香港居

民在內地承包工程持續作業不超過六個月的，也不會被視

為在內地設有常設機構，故不須在內地繳納所得稅。 

 

 對受僱於有關建築工地、建築、裝配或安裝工程的內地居

民而言，假如他們的工資、薪金或其他報酬是由香港的常

設機構支付及負擔的，「停留不超過183天」的豁免條件

對他們並不適用，他們從香港所收取的一切報酬，都需要

繳納薪俸稅。 

 

 

13 不動產所得、租金及資本性財產收益等投資間接所得，在

內地如何徵稅？ 

 

 香港居民在內地取得的投資間接所得，例如不動產所得、

租金及資本性財產收益等，是否被界定為營業利潤而須在

內地繳納個人所得稅，要視乎該項所得是否通過該香港居

民設在內地的固定基地經營活動而取得。換言之，如果該

項所得是與設在內地的固定基地有實際聯繫，該所得便屬

該固定基地的營業利潤，從而匯總在內地徵個人所得稅。

如果香港居民在內地未設有固定基地，上述在內地收取的

投資間接所得，須按內地稅法繳納預提所得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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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 若勞務收入被雙重徵稅，在香港怎樣根據《安排》申請減

免稅項 ? 
 
 如果香港居民在內地和香港所提供的勞務收入被兩地同時

徵稅，在內地所繳納的個人所得稅稅款可按《稅務條例》

(第112章)第50條申請稅收抵免。 

 

15 怎樣申請稅收抵免 ? 
 
 香港居民可以在填報個別人士報稅表格時，提出有關申

請，或在有關課稅年度終結之後的兩年內提出書面申請。

申請須列明被雙重徵稅收入的性質，在內地已繳稅款的種

類，和申請抵免的金額，並附上內地的評稅通知書及繳稅

證明。 
 
 如果在呈交有關申請後，被雙重徵稅的入息或繳納的稅款

有任何更改，申請人必須將有關資料以書面通知稅務局局

長，以便作出修訂。 

 

16 在內地所繳交的任何稅款，是否都可以申請抵免 ? 
 
 只有《安排》所規定的稅項範圍內所繳交的稅款才可以抵

免。以個人居民而言，即個人所得稅。 

 

17 申請稅收抵免﹐有甚麼規限 ? 
 

(1) 抵免額不應超過對該項收入按《稅務條例》(第112
章) 計算的應繳納稅款。若內地已繳納稅款超出抵

免限額，超出的部份不能用於抵免其他年度的稅款。 

(2) 如在某一課稅年度內因為在香港沒有利潤或只有虧損

而毋須繳稅，則在內地繳納的稅款不能獲得抵免。 

(3) 任何有關稅收抵免的爭議，應按《稅務條例》(第

112章) 所規定有關反對及上訴的程序進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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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 除申請稅收抵免﹐得自非獨立個人勞務的收入﹐是否有其

他減免 ? 怎樣提出申請 ? 

 

 根據《稅務條例》(第112章)第8(1A)(c)條，任何人在香

港以外提供勞務所得的收入，如果已在提供服務的地區繳

納與薪俸稅性質大致相同的稅項，可獲豁免薪俸稅。納稅

人可在填報報稅表格時提出申請，或根據《稅務條例》 

(第112章)第70A條要求更改評稅。 

 

19 怎樣申請「居民身分證明書」? 

 

 在申請要求獲得《安排》的待遇時，申請人可能需要證明

其居民身分。在這情況下，申請人應向其所屬居民地的稅

務機關申請居民身分證明書；如未能提供證明的話，則不

可以得到《安排》的待遇。 

 

 當內地有關的縣(市)或以上的主管稅務機關要求香港居民

提交居民證明文件時，便會發出一封轉介信 (《關於請香

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稅務局主管當局出具居民證明的函》)

給該申請人，以轉交本局。這轉介信應連同一份填妥的居

民證明書申請表一併交回本局處理。居民證明書申請表格

可在本局索取。 

 

 本局會根據申報資料作出查證，然後發出居民身分證明

書。若申請不被接納，會另行通知申請人。 

 

20 如何查詢其他有關《安排》的資料 ? 

 

 任何有關《安排》的查詢，可致函香港郵政總局郵箱132
號稅務局高級評稅主任(雙重徵稅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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